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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交以下资料。如有不明之处请咨询。

※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名材料的内容说明],准备符合条件的资料。

※非日文证件请另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带★符号的项目须使用本校指定的格式。

1 ★入学愿书

2 ★誓约书

3 ★理由书 （学习日语的理由书及毕业后的预定书）

4 毕业证书 （高中、专科学校及大学等的毕业证书，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

成绩证明书 （高中、专科学校及大学等的在籍期间所有科目的成绩证明书）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成绩证明书 （高考、GCE、SPM等证明书）

6 有关学历证明书 （学历认证报告（中国）／在学、休学、跳班等证明书）

7 日语等级考试证书 （日本语能力考试(JLPT)、J.TEST、NAT-TEST等）

8 日语学习证明书

9 护照复印件 （有本人照片的页面及有出入境印章的签证页）

10 证明照片（约4cm×3cm）3张 （其中1张请贴在入学愿书上）

★健康诊断书

无结核病证明 （仅限菲律宾、尼泊尔及越南国籍）

12 录取通知用信封 （填写在日联系人的地址并附110日元的邮票1张）

经费支付人提交的材料

13 ★经费支付书

14 在职证明书 （公证书（中国）)

15 收入及纳税证明 

16 存款证明书 

17 经费支付人与本人的关系证明 （公证书（中国）／出生、家族证明书等）

18 身份证明书复印件 （护照、居民身份证、在留卡等）

※ 根据国籍的不同，经费支付人还需提交以下材料（报名时请咨询）。

19 有关近一年资金形成的资料 （银行存折、进出帐记录（交易明细）等）

20 证明本人与家庭所有成员关系的户籍材料 （户口本(中国)／住民票、家族证明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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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材料一览

※根据情况，可能要求以下内容以外的其他书面材料。

※所有报名材料・照片应在报名前两个月内准备的资料。

※曾经没有通过入国管理局的审核者应事先告知。

※证明材料应注明负责发行人的职位、姓名，发行机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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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材料
材料

№
材料名称 说明及注意事项

1 入学愿书
（★本校指定格式）

须由本人亲自填写，不得代笔。

学校名称、地址及家人姓名等不能省略。

2 誓约书
（★本校指定格式）

要有本人、监护人及经费支付人的签名（印章）。

监护人和经费支付人是同一人的场合也需要在各处签名（印章）。

3
理由书
（学习日语的理由书及
毕业后的预定书）

（★本校指定格式）

须由本人亲自书写，不得代笔。

详细说明希望去日本留学的具体理由和升学计划，包括首选学校、专业及其理由等。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翻译格式无具体要求。

4

毕业证书
（高中、专科学校及大
学等的毕业证书，大学
的学士学位证书）

已取得学士学位者，应提交高中毕业证书、大学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证书。

毕业于学制2～3年的专科学校（职业学校）者，应提交高中毕业证书及专科学校的毕业证

书。

高中毕业后没有升学者，应提交高中毕业证书。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本校需要确认证书的原件。直接来校递交材料时确认后会当场返还。

※即将毕业者，应先提交即将毕业院校的证明。

成绩证明书
（高中、专科学校及大
学等的在籍期间所有科
目的成绩证明书）

须提交高中、大学在学期间所有科目成绩单的原件。

※非中英文证件须附日文或英文翻译。翻译人填写其姓名。

※使用学校的信笺纸，注明负责发行人、颁发日期并加盖公章。

※大学毕业者，须提交高中和大学的成绩证明书。

※已提交的证明书一律不返还。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
考试的成绩证明书
（高考、GCE、SPM等证
明书）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所有科目的成绩单或证明书的复印件（如中国的高考、英国学

制的GCE、马来西亚的SPM等）。

6

有关学历证明书
（学历认证报告（中
国）／在学、休学、跳
班等证明书）

在籍学生提交「在籍证明书」、中途退学的学生提交「退学证明书」。

休学中的学生提交「休学证明书」。

非6岁入小学的学生（5岁或7、8岁），应提交小学校开具的在籍期间证明书。

跳级（例如3年制的学校2年内毕业等）或留级、复读的学生，应提交学校的相应证明书。

※中国国籍提交「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CDGDC)」或「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学信网）」颁发的「学历认证报告」。

7 日语等级考试证书
日语等级考试的合格证书及成绩单，如日本语能力考试(JLPT)、J.TEST、NAT-TEST等。

（入国管理局认可格式）

8 日语学习证明书

日语培训机构颁发的学习经历证明书。

※学习时间不能以「课时」、「学时」说明。

※证明书应注明负责发行人的职位、姓名，发行机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9

护照复印件
（有本人照片的页面及
有出入境印章的签证
页）

有本人照片的页面。已有来日经历者还须复印有出入境印章的签证页。

※复印件必须清晰、完整、无遮挡。

10
证明照片（约4cm×3cm)
3张 （其中1张请贴在入
学愿书上）

约4cm×3cm或护照的尺寸（正面免冠、无背景、清晰）

应提交近两个月内照的照片。其中1张请帖在入学愿书上。

※照片背面请注明姓名。

健康诊断书
（★本校指定格式）

请在本国的医院体检，并提交其证明。

无结核病证明
由日本政府认可的各国指定医疗机构签发的证明。

详情请参阅“关于入境前结核病筛查的实施”（仅限菲律宾、尼泊尔和越南国籍）。

12 录取通知用信封
合格与否会通知在日联系人。

信封上填写在日联系人的地址，并贴一张110日元的邮票。

报名材料的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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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支付人的材料
材料

№
材料名称 说明及注意事项

13 经费支付书

（★本校指定格式）

经费支付人是指支付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的人。一般由学生的监护人做经费支付人。如学

生的父母、亲属长辈等。

※必须要由经费支付人亲笔填写，签名盖章。

※非子女关系时，另写一份成为经费支付人的详细经过，并附其证明材料。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14
职业证明书
（公证书（中国）)

经费支付人的职业证明材料。

公司职员提交公司颁发的在职证明书。

公司总经理、董事及个人经营者提交营业执照等的复印件。

※中国国籍的经费支付人提交职业证明及其公证书。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15 收入证明书

经费支付人的收入证明材料。

公司职员提交所在公司发行的收入及纳税证明。

公司总经理、董事及个人经营者提交收入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16 存款证明书
经费支付人的定期存款证明（原件）。

※中国国籍的经费支付人提交定期存款证明书的原件及存单的复印件。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17

经费支付人与本人的关
系证明
（公证书（中国）／出
生、家族证明书等）

出生证明书、家族证明书、户籍副本等能够证明亲子关系的材料。

※中国国籍的经费支付人提交公证书。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18
经费支付人的身份证明
书复印件（护照、居民
身份证、在留卡等）

外国国籍的经费支付人提交护照、本国居民身份证、在留卡等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 根据国籍的不同，经费支付人还需提交以下材料（报名时请咨询）。

19
有关近一年资金形成的
资料

为证明近一年十分有收入，提交银行存折彩色复印件、进出帐记录（交易明细）等的资

料。

※无法提交存折复印件时，写一份无法提交的理由书，详细说明收入来源、资产内容等，

并附股票、房产证等证明材料。要有经费支付人的签名（印章）。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20

证明本人与家庭所有成
员关系的户籍材料
（户口本（中国）／住
民票、家族证明书等）

能够了解本人与家庭所有成员关系的本国户籍证明书或家属关系证明书。

※与No.17资料有重复时，无需提交。

※与在入学愿书中家族栏填写的内容不能有矛盾或漏洞。

※须附日文翻译，注明翻译人的姓名。

※中国国籍的经费支付人提交户口本全页的彩色复印件。家庭成员的户口不在一起的场

合，需要复印所有的户口本。复印件必须清晰、完整、无遮挡。

报名材料的内容说明

3/3


